
湖南师范大学 2018 年音乐舞蹈类专业招生简章

湖南师范大学创建于 1938 年，位于历史文化名城长沙，是

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高校。学校现有

7 个校区，占地 2700 余亩，建筑面积 119 余万平方米。主校区

西偎麓山，东濒湘江，风光秀丽，是全国绿化“400 佳”单位之

一。学校设有 24 个学院，开设 92 个本科专业，本科和研究生教

育覆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

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12 大学科门类。2018 年我

校面向全国部分省（区、市）招收艺术类四年制本科生。

我校音乐学院始于 1958 年成立的湖南文艺学院，历经近 60

年的建设，为全国输送大量优质音乐人才，通过教育育人、文化

软实力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学院综合实力在全

国综合大学音乐学院中名列前茅。目前拥有本科、硕士、博士学

生约 1500 人，教职工 110 余人。下设民族声乐、声歌、音乐剧、

钢琴、器乐、理论作曲、舞蹈 7个系和音乐创作中心、艺术实践

中心、实验中心 3 个中心。2011 年音乐与舞蹈学获批一级学科

博士点，是我国仅有的 4 所综合师范大学拥有音乐与舞蹈学博士

点的学科。2012 年获批为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学科，2014 年

获批博士后流动站，2015 年通过首批教育部音乐与舞蹈学一级



学科授权点评估，同年还与俄罗斯国立下诺夫哥罗德格林卡音乐

学院合作办学，是湖南师范大学获批的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进一步奠定了音乐学院在中南及西南九省一市音乐与舞蹈学

科的龙头地位。

近年来，学院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引进享誉世界的中国民

族乐派卓越代表人、我国著名作曲家赵季平为名誉院长，著名青

年作曲家廖勇为院长;引进中国民族声乐的领军人物王宏伟、世

界歌剧舞台上轻型抒情男高音代表歌手之一石倚洁等为学院教

授,引进李谷一、廖向红、谭利华、廖昌永、迪里拜尔、方琼、

丁毅、王丽达、肖学俊、王佑贵、大兵、于平、杨和平等一批优

秀的音乐家、教育家担任讲座、客座教授。诸多优秀人才的涌入

为学院音乐学科跻身全国一流学科创造了条件。

同时，学院特别重视音乐人才的培养，历年来毕业生就业

率均在 92%以上，综合素质深受用人单位好评。建立了潇湘爱乐

交响乐团、潇湘国乐团、潇湘天籁合唱团、潇湘舞蹈团等师生艺

术团，在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建立了艺术实践基

地。涌现出了储声鸿、王安国、杜光、余笃刚、朱咏北等一大批

优秀教授，培养了李谷一、廖勇、大兵、王佑贵、杜鸣、陈思思、

易秒英、刘一桢等一大批优秀学生。学院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国内

交流与合作，发挥现有优势和特色，促进学院可持续发展，打造

湖南省乃至全国高规格、高素质音乐教育人才培养基地，发挥音



乐教育创新和音乐艺术实践高水平提升的智库作用，争创国内一

流。

一、专业简介

1．音乐学

四年制师范类本科。开设视唱练耳、基础乐理、基础和声、

中国音乐史、外国音乐史、舞蹈与形体、基础声乐、基础钢琴、

基础器乐、钢琴配弹、音乐教学法、教育实习等必修课程。主要

培养高等和中等教育音乐教师、教学研究人员及其他教育工作

者。

2．音乐表演

四年制非师范本科。开设视唱练耳、基础乐理、基础和声、

歌曲写作与作品分析、合唱与指挥、音乐欣赏、中国音乐史、外

国音乐史、乐器法常识、曲艺常识、表演与台词、化妆、形体训

练、艺术实践等必修课程。主要培养舞台表演、音乐编导及音乐

制作人才。

3．舞蹈学

四年制非师范类本科。开设舞蹈基训、古典舞、现代舞、民

族民间舞、舞蹈艺术概论、舞蹈编导、舞蹈美学、基础乐理、基

础钢琴、视唱练耳、人体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艺术实践等必修

课程。主要培养舞蹈表演、教学专业人才和其他行业舞蹈文艺人

才。



4．音乐表演（中外合作办学）

四年制非师范本科。该专业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我校与

俄罗斯国立格林卡音乐学院合作开设的 4+0 项目，引进外方课程

占该项目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以上，中方开设基础器乐、民族音

乐概论、中国音乐史等课程，外方开设听力训练、基础表演研究、

指挥学、器乐室内乐、声乐室内乐等课程。主要培养具有良好音

乐素养，系统掌握音乐基本理论、音乐表演技能和方法，能胜任

专业文艺团体、文化艺术机构的音乐表演、研究等工作，能承担

各类学校音乐专业教学工作，能参与国际文化艺术交流、表演的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招生省份及计划

我校 2018 年音乐舞蹈类专业拟在湖南、山西、浙江、江苏、

河南、安徽、四川、内蒙古等省份招生，其中音乐表演（中外合

作办学）只在湖南、山西、浙江、江苏、四川、内蒙古等省份招

生，音乐表演（中外合作办学）只招收西洋器乐、声乐、钢琴。

校考省份拟定计划见下表，湖南等承认省统考成绩省份招生计划

另行公布，具体招生计划详见各省（区、市）2018 年招生计划

来源表。





在省份统考若包含音乐类、舞蹈类统考，须相对应的统考合格。

现场报名时请准备好以下材料：本省艺术类专业准考证及身份证

的原件和复印件。

2．考生不能函报和跨省报名。

3．我校音乐学、音乐表演、舞蹈学、音乐表演（中外合作办

学）专业的湖南省考生文理兼招、外省考生仅招收艺术文科。

（二）考试

考试分为专业考试和文化考试。湖南等承认省统考成绩省

份的考生参加生源所在省份音乐类、舞蹈类专业统考；我校组织

音乐类、舞蹈类专业校考省份的考生须参加我校单独组织的专业

校考。所有考生均须参加所在省（区、市）组织的全国普通高校

招生统一考试（文化课考试）。

各省专业统考内容见该省公开发布的考试大纲。

（三）校考专业考试内容

1．音乐学专业

专业初试考主专业，声乐、器乐、钢琴方向任选一项，演

唱（奏）一个曲目，3 分钟以内，包括考察形象气质、身高。只

计合格或不合格。合格考生进入复试。

专业复试考主专业（分值占 90%）和视唱练耳（分值占 10%）。

从声乐、器乐、钢琴方向任选一项为主专业，演唱（奏）一个曲

目，3 分钟左右，全程录像。



视唱考五线谱、简谱各模唱一条，练耳为模唱，考单音、

音程、和弦、节奏、旋律等，当场由评委打分，收集封存回校合

成。

2．音乐表演专业、音乐表演（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专业初试考主专业，器乐、钢琴、声乐方向任选一项，演

唱（奏）一个曲目，3 分钟以内，包括考察形象气质，身高。只

计合格或不合格。合格考生进入复试。

专业复试考主专业（分值占 90%）和视唱练耳（分值占 10%）。

从器乐、钢琴、声乐方向任选一项为主专业，演唱（奏）一个曲

目，3 分钟左右，全程录像。

视唱考五线谱、简谱各模唱一条，练耳为模唱，考单音、

音程、和弦、节奏、旋律等，当场由评委打分，收集封存回校合

成。

3．舞蹈学专业

专业初试考基本功，随机分组进行。男生考竖叉、横叉、

下腰、抱前腿、旁腿、平转（8 个）、撕腿跳（2-3 个）、双飞

燕（5 个）、自选技巧；女生考竖叉、横叉、下腰、（前桥）、

抱前腿、旁腿、后腿、平转（8 个）、大跳（2-3 个）、倒踢紫

金冠（2-3 个）、自选技巧，同时考察形象气质、身高，3分钟

以内。只计合格或不合格。合格考生进行复试。

专业复试考剧目，含技巧展示，3 分钟左右。全程录像。

以上专业面试时全程录音录像，组织专家予以复评。



五、校考合格证发放

我校将在湖南师范大学招生信息网发布省外专业校考成

绩，按教育部有关规定划定专业合格线并公布合格考生名单。考

生登录我校招生信息网，可自主选择打印“湖南师范大学 2018

年艺术类专业校考合格证”，我校将在规定时间内将校考合格考

生的相关数据报送至考生所在省（区、市）招生考试机构并作为

录取依据。请考生注意跟踪查看，我校不再寄发纸质合格证。

六、录取原则

1．取得我校音乐类校考专业合格证的省外考生可报考我校音

乐学、音乐表演专业；取得我校音乐表演（中外合作办学）校考

专业合格证的省外考生可报考我校音乐表演（中外合作办学）专

业；取得我校舞蹈类校考专业合格证的省外考生可报考我校舞蹈

学专业。考生高考文化成绩达到生源省（区、市）招生考试机构

划定的相应批次艺术本科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我校按校考专业

成绩从高到低录取。专业成绩相同时，文化成绩高者优先。

2．湖南省报考我校音乐类、舞蹈类专业的考生须参加湖南省

教育考试院组织的音乐类、舞蹈类专业统考，我校认可湖南省统

考成绩。录取原则按照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的相关规定执行。

3. 其他承认省统考成绩省份报考我校音乐类、舞蹈类专业的

考生须参加生源所在省份音乐类、舞蹈类专业统考，我校认可其



省统考成绩并使用省统考成绩作为专业成绩。考生须省统考合

格，且高考文化成绩、统考专业成绩均达到生源省（区、市）招

生考试机构划定的相应批次艺术本科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我校

按统考专业成绩从高到低录取。专业成绩相同时，文化成绩高者

优先。

七、其他

1．新生入校后一个月内组织入学资格审查，资格审查不合格

者，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直至取消其入学资格。

2．咨询电话

学校招生办公室：0731-88872222

音乐学院：0731-88838506

3．湖南师范大学招生信息网：http://zsb.hunnu.edu.cn

4．湖南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保留对本简章的最终解释权。


